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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中化国际”或“公

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先正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扬农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39.88%股权，同时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拟向先正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出售其直接持有的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36.17%股份，先正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现金支付前述交易对价（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

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及公司《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的有关要求，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和投资者负责的

态度，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经认真审阅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相关资

料，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交易以及各方签署的相关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本次

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3.宁高宁先生担任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以及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是本公司的关联自然人。因此，

宁高宁先生担任董事长的先正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正达集团”）

是本公司的关联方。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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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拟向先正达集团购买其持有的江苏扬农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农集团”）39.88%的股权，扬农集团拟向先正达

集团出售其持有的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6.17%的股份构成关联交易。 

4.鉴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尚未完成，同意本次董事

会审议有关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后暂不召开股东大会。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经审计、

评估等工作完成后，需经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本次交易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提高公司资产质量、增强

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和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对公司及

全体股东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6.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以及外部有权机构的批准，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批准同意等程序。 

综上，我们同意本次交易方案，并同意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适时再次召

开审议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董事会会议。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徐经长、俞大海、徐永前 

2020 年 1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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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章页） 

 

全体独立董事签名： 

 

徐经长  俞大海  徐永前 

 

 

2020 年 11 月 6 日 

 


